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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15日

（2022）浙0291民初2243号
杨斌（公民身份号码2308041980****0916）：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建宸建材有限公司诉与被告杨斌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

浙0291民初2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再8号

周武英、叶秋福:本院受理的(2022)浙0304民再8

号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再审被

告周武英、叶秋福被继承人债务清偿责任纠纷一案，因

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304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492号

周寒诞、陈春蕊、温州市中梁华成置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

周寒诞、陈春蕊、温州市中梁华成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

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5日9时00分在瓯海区

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4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王明利的申请于2023年1月29日

裁定受理海宁艾依雅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同日指定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本案适

用快速审理方式。你(或你单位)应在2023年3月10日前

向海宁艾依雅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浙江兴嘉律师

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昌盛南路现代广场2号

楼13楼;邮政编码314000;联系电话:15957312530;联

系人:冯小燕)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海宁艾依雅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3年4月19日15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如届时无法召开现场会议的，管理人将另

行通知采用网络视频等非现场方式召开)依法申报债

权后,你(或你单位)就成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系自

然人，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6363号

宁波泽田米糠有限公司、徐锡满：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宝隆米业有限公司与宁波泽田米糠有限公司、徐锡满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481民初6363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一、被告宁波泽田米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宝隆米业有限公司货款

17452.2元并支付以未付货款为基数自2022年7月15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1.5倍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

被告徐锡满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0元，合计436元，由被告宁

波泽田米糠有限公司、徐锡满负担。公告费560元（已

由原告预交），由被告宁波泽田米糠有限公司、徐锡满

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浙江宝隆米业

有限公司。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1542号

张丽银（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6802208661）：
本院受理原告詹建明诉被告张丽银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被告张丽银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

在本院乌镇第二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531号

沈浩：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翠与被告沈浩离婚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一、判令准许原、被告离婚;二、判令婚生子

沈子楸由原告李翠抚养,跟随原告共同生活,被告沈浩支

付生活费1500元/月,直至儿子独立生活时止,教育费、医

疗费双方各半负担;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转普民事裁定书、（离婚

诉讼）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离婚案件诉讼当事人权利

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5月19日9时

00分在双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686号

唐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李兵、唐瑜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

原告诉请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李兵归还借款本金30万

元及借款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2020年11月02日

为 14618.79 元；自 2020 年 11 月 03 日起按年利率

8.074993%加收50%计收罚息，对欠付利息按罚息利率

计收复息，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唐瑜对第一项给

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

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5月5日上

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4888号之一

李文忠：原告曾瑞相与被告李文忠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488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4719号

安吉聚亿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奇盛皮

革有限公司诉安吉聚亿家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471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安吉聚亿家具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原告安吉奇盛皮革有限公司

货款250620.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22年10月

1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

受理费50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5610元，由被告安

吉聚亿家具有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

日内交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破8号

本院根据杨征宇、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

支行的申请于2021年5月26日裁定受理武义开禧

廊桥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于2021年6月1

日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担任武义开禧廊桥酒店

有限公司管理人，同日复函同意聘请浙江振进律师

事务所协助履行管理人职责。2023年3月7日，本院

根据刘旭初的申请裁定武义开禧廊桥酒店有限公司

重整。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诉前调4826号

浙江锦德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义舍安工

艺美术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锦德建设有限公司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大莱口景区游

步道护栏工程款计人民币74400元整及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利息损失要求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

付之日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审判组织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的15日内。定于2023年5月15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73号

陈双照：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宏照地砖店与被告陈

双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地砖货款58797.8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从起诉

之日起，按LPR的四倍计付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次

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9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黄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114号

任云鹏：本院受理原告宣航俊与被告任云鹏合伙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26民初41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限被告任云鹏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宣

航俊欠款74869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74869元为基数

从2022年10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672元，公告费650元，共计2322元，由被

告任云鹏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792号

何信，男，1988年10月4日出生，住云南省镇雄县
五德镇干沟村民委员会发窝村民小组46号,公民身份号
码:532128198810045133:本院受理原告李世云与

何信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一、判令被告何信

承担李世云因受伤产生的医疗费53338.37元及承担李

世云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 51216 元，合计

104554.37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

庭日期:2023年5月12日8时40分，开庭地点:本院第23

号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318号

姜水根:本院受理原告李虹与被告姜水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以直接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1318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要求判令

被告归还借款250000元及相应利息40705元(计算至

2023年1月29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15分在本院花

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841号

林言概：本院受理原告朱美芬与被告林言概合同纠

纷一案[（2023）浙1003民初841号]，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庭

审网络直播告知书等，同时送达（2023）浙1003民初84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起诉

要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付货款人民币4200元；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合并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潘凯独任审理，于2023年5

月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049号

陈尔鹏：本院受理原告王江枫与被告陈尔鹏为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7049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

告王江枫货款人民币57300元，并赔偿自2022年12

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

币123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794元，由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839号

余姚市广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

州市海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市广诚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为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

初683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台州市海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货款人民币25545元，并赔偿自2022年11月25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78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438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692号

邹国华：本院受理原告徐华林与被告邹国华为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6692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徐

华林货款人民币129245元，并赔偿自2022年11月17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86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3446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4843号

林勇（浙江省三门县健跳镇凤凰山农场职工小区1
号）、娄珍爱（浙江省青田县北山镇梨柿山村师公基2
号）：本院受理原告邵全宰与被告林勇、娄珍爱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林勇、娄

珍爱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邵全宰代偿

款225791.7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其中70000元自2018

年11月13日起，155791.71元自2019年10月31日起，

均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4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5814元，由被告林勇、娄珍爱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1336号

赵少闽：本院受理原告赵松诉你快递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8日上

午8时40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81破2号之一

2021年6月16日，本院根据龙泉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巨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巨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截至2023年3

月7日，巨泰公司破产财产为1680425.89元，审核确认

的债权金额为547495312.02元。现管理人以巨泰公司

资产明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本院宣告巨泰公

司破产。本院认为，巨泰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在破产案件受理后又不申请重整

或和解，依法应当宣告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

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

定，本院于2023年3月7日裁定宣告巨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破产。 龙泉市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3年4月17日10时起至2023年4月18日
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

拍卖标的：“明舟61”轮；船籍港：舟山；船舶类型：一般干
货船；总吨位：1994；净吨位：1117；总长：84.15米；船长：78.06
米；船宽：13.20米；型深：6.70米；适航区域：近海。船舶建造
厂：浙江省乐清市东方船舶修造厂；建造完工日期：2001年11
月02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岑港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
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

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
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舟

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3年3月15日

宁波海事法院拍卖公告宁波海事法院拍卖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东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东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东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2022）年甬（信转）字第001号)，恒丰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
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东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各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东经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东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
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宁波东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2年7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宁波东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联系电话：0574-55228183
宁波东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906549888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宁波东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5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粤能电力燃料发展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21467000

未偿利息

23470812.87

费用

35160

担保人

宁波亿家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汇水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巨龙混凝土有限公司、借款企业法人代表王星阳及其配偶陆笑艳，实际控制人金庆平、高漂红夫妇保证担保；抵债资产：王
玉珍名下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九龙湖畔聆湖轩10幢别墅，房产面积909.45平方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绍兴
大川纸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02月28日，
该债权总额为1,249.45万元,本金为569.90万元。债务人位
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所属行业为其他纸制品制造。该债
权由绍兴市永昊针纺有限公司,绍兴红棉进出口有限公司,朱文
龙,谢玲芳,陈永海,陈国萍,潘玉美,朱仙海提供担保。该债权的
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及良好的资信背景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
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

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
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
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刘佳楠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
电 子 邮 件 ：liujianan@cinda.com.cn,chenfajia@cinda.

com.cn,liqianwe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

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

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四川卓越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我会受理舟仲（2023）第2号申请人周琪与被申请人四

川卓越之星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
以其它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证据副本、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

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20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我会仲裁庭

（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号中昌国际大厦26
楼2612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15日

公告

嘉善佳峰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4217384465351,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嘉善佳峰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3月15日

遗失声明


